
对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51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孙嵘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出台随州市电动车管理办法的建议》已 

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交通安全一直以来的重视和关注。收到 

您的建议后，副市长、公安局长柴普军，局党委委员、副局 

长杨学忠等领导高度重视，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 

署，责令交警支队开展调研。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和调查研究 

讨论意见，市公安局认为随州市现在出台随州市电动自行车 

管理办法时机不适宜，理由如下：

6 月份，湖北省人民政府已对各地市下发了《湖北省电 

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草案送审稿）》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， 

省级立法正在进行中。该征求意见稿对电动自行车的生产、 

销售、注册登记和通行管理以及违反规定的处罚等做了具体 

的规定，您关心的内容该讨论稿基本上都有反映。从这个角 

度说，随州市再就相同内容进行立法的必要性不大。当然，



我们还要从最后公布的定稿来判断是否进行立法。从立法技 

术上来说，在湖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立法内容还未确定，而 

且对超标电动自行车如何界定、定性和管理等问题上意见分 

歧较大的情况下，随州市就相同内容进行立法，很难保证与 

省级立法规定的一致性，会出现立法违法，影响法治的统一 

和随州市地方立法的权威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重视和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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